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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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1

社
區
發
展
為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重
要
措
施
之
一
，
旨
在
加
強
社
會

福
利
增
進
人
民
福
祉
。
其
作
法
係
以
啟
發
民
眾
自
動
、
白
發
、
自
治
的
精
神
，
貢
獻
人
力
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智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經
費
補
助
與
技
術
支
捏
，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璟
境
提
高
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與
品
質
。
因
此
社
區
發
展
可
謂
係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
木
牌
、
遵
照
省
頓
「
革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」
及
「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
計
畫
」
工
作
要
領
審
視
本
縣
地
理
璟
垃
及
民
眾
需
要
，
訂
是
細
部
計
畫
切
實
執
行
。
本
年

度
選
定
建
設
卅
二
個
已
發
展
社
區
及
三
個
新
發
展
社
區
，
在
工
作
上
以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為
主
，
從
而
推
動
基
礎
工
程
，
生
鹿
福
利
建
設
之
加
強
與
更
新
。
在
作
法
上
首
在
社
區

舉
辦
各
項
活
動
激
起
社
區
民
眾
之
向
心
力
，
灌
輸
民
眾
社
區
意
識
，
同
時
在
工
作
進
行
中

，
不
斷
舉
辦
觀
摩
會
及
研
習
會
互
相
關
摩
，
共
同
研
討
創
新
工
作
及
方
法
，
共
策
本
縣
社

區
發
展
後
總
計
韋
拉
致
使
良
緩
殼
。

本
年
度
辦
理
結
果
，
大
致
情
形
尚
是
良
好
，
尤
其
在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意
識
方
面
較
以

往
進
步
甚
多

，
例
如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配
合
社
區
工
作
進
度
加
入
工
作
行
列
，
其
他
如

出
錢
、
出
力
，
捐
地
各
社
區
均
有
顯
著
之
榮
例
，
其
次
有
關
基
礎
建
設
工
程
，
在
不
妨
害

地
區
特
色
之
原
則
下
，
以
璟
境
之
整
潔
，
自
然
美
觀
為
指
標
，
至
於
生
產
福
利
芳
面
，
力

求
配
合
當
地
特
性
，
發
展
當
地
產
業
，
以
及
引
介
手
工
藝
及
加
工
業
以
鹽
裕
家
庭
經
濟
，

惟
有
關
都
市
計
笠
地
區
之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，
日
益
感
覺
阻
磚
多
多
，
如
攤
版
、
違
章
建
築

以
及
需
要
大
量
經
費
之
道
路
交
通
、
公
共
設
施
等
等
，
均
非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所
能
獲
致

臺
北
縣
政
府

成
強
者
，
實
有
斟
酌
改
變
之
必
要
，
俾
以
有
限
之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，
能
落
實
於
需
要
照
顧

的
地
方
，
以
發
揮
辦
理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之
宗
旨
。

概

述

蓋
北
縣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
七
+
二
年
度
工
作
概
述
一
覽
表

一 139 ←

則
叫
一
重
工
作
「

一
一
、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一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，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擔
當
社
區
發
展

一
會
組
織
一
任
務
，
貫
徹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後
搞
計
置
。
一

一
二
、
羅
致
社
區
內
是
一
協
助
祥
理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工
程
建
設
之
技
術
服
務
，
財
務
一

一
休
之
公
教
人
員
一
帳
籍
制
理
，
整
理
社
區
文
書
，
社
區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等
。
一

一
及
優
秀
青
年
義
一
一

一
務
服
務
一
一

一
一
二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編
一
設
置
社
區
衍
生
組
、
社
區
道
路
組
、
家
庭
副
業
組
、
福
刺
一

一
組
工
作
一
救
助
組
、
社
歡
活
動
組
，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分
工
負
責
並
延
一

一
一
聘
專
長
人
才
推
展
社
區
工
作
。
一

一
四
、
組
成
社
區
基
層
一
成
立
民
眾
服
務
，
婦
女
、
管
年
服
務
，
學
生
、
後
備
軍
人
一

一
小
組
一
小
組
為
清
潔
檢
查
服
務
及
推
展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。
一

點

工

作

耍

求

織組會事理區社全健、一



護維果成展發區社、三

一一
一一
一

。整辦 建設 f詐，建
玉皇理 設置 龍立
社以 基社 制社

區工 金區 皮區
1:i\r代。生。成
生脹 產 果

四三一一

、、、、
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鼓
勵
社
區
民
眾
自
籬
經
費

由
政
府
配
合
。

己
設
置
廿
五
萬
元
基
金
之
社
區
積
極
輔
導
轉
募
配
合

款
完
成
設
置
基
金
為
五
十
萬
元
。

依
計
畫
完
成
存
儲
金
融
棧
構
或
投
資
辦
理
生
產
事
業

運
用
孽
，
息
專
供
維
護
社
區
成
果
及
各
項
活
動
之
用
。

各
社
區
配
置
二
名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督
導
管
理
。

充
實
清
潔
工
作
器
材
裝
備
。

加
強
你
用
人
員
管
理
及
工
作
分
配
。

二一
一
一

四
、、、、

訂
定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實
施
計
置
切
實
執
行
。

頒
訂
「
成
果
耕
謹
實
施
要
點
」
加
強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
建
立
健
全
檢
查
制
度
，
組
織
各
種
儉
瓷
組
，
定
期
實

施
撿
一
杏τ

建
立
責
任
分
工
制
度
(
編
制
責
任
清
潔
區
段
間
表
、

人
員
分
配
素
等
)
按
期
追
踩
檢
查
。

九 八七六 五
、
聯
合
怖
導
社
區
三
、
每
次
開
會
均
有
研
討
一
項
工
作
計
章
或
一
個
新
構
想

理
事
會
一
策
劉
實
施
。

一
二
、
按
期
列
席
指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。

、
建
立
社
區
本
身
一
依
照
資
料
整
瑾
要
點
及
本
府
製
發
表
的
，
切
質
填
製
並
分
"

基
本
資
料
一
類
整
理
裝
訂
成
助
。

、
設
置
社
區
服
務
一
完
成
社
區
文
康
體
育
四
項
設
備
，
設
置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，
一

中
心
派
誼
導
人
一
信
用
社
區
管
理
員
一
名
，
駐
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為
社
區
辦
一

為
社
區
辦
冉
一
晒
一
理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。
一

消
d
R

在
刀
一

、
們
叭
叭
區
發
展
一
搜
集
社
區
實
況
與
資
料
，
暸
解
社
區
狀
況
及
共
同
需
要
，
一

方
案
及
活
動
單
一
編
訂
年
度
工
作
計
章
，
設
計
具
體
可
行
之
單
元
活
動
計
置
一

一
兀計
畫
經
常
策
了
並
按
月
掛
定
各
項
活
動
表
，
提
經
社
區
理
事
會
通
過
實
←

剖
賢
一
施
一
施
。

、
按
期
召
開
社
區

各
項
會
議

五四三二一
、、、、、

習輔j社工工由
會導區作作社

一社理組組工
個區指每聯員

月理會週繫輔

。事每一會導
長三次報按
參個。每期
3日月 月舉
省一一行
社次次。
會。

處
舉
辦
社
區
幹
部

講

無堂與
依，建

老收社
人容區
。孤安
苦養

四三二‘

規擬與第
蓋自j訂建一
設收安款

計容室主低

安訐堂收

養畫土入
堂切地戶
工質均孤
程執辦苦
依行妥1nli
規。同依
定意老
發使人
包用調

興。查
建確

質

安整低
定(收

生與入
活)戶

。建住
以宅

五 .四

設建利j福產生、三

六五四

加
強
就
業
輔
導

工
作
。

加
強
社
區
繼
續

發
展
工
程
。
一

、
全
面
美
化
綠
化
一

社
區
璟
境
。

一

、
調
查
社
區
可
用
一

資
源
。
一

、
規
劉
並
倡
導
家
一

庭
手
工
藝
實
施
一

「
客
廳
卸
工
暨

」
。
一

、
設
置
托
見
所
增
一

加
家
庭
婦
女
就
一

業
機
會
。

調
杏
辦
理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並
核
定
補
助

協
助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之
修
建
具
有
成
果
。。

。

四三二

就就就建
業業業立
表機登就
報會記業

芹1:通1ì'輔
轉報紹導

。。資
料

克收普

質托遍
托兒設

兒童置

所教托
設養兒

備工所
符作增
合認加

說真收
定確托

標實兒
誰。童

。。

、、、

以推配
社按合

區手社
為主區
主毒草需
體倡要

積導學
極「辦
規客手
丟到l廳工
實即藝
施工訓
。場練

社
區
內
空
地
鷗
建
小
公
園
花
間
種
種
花
木
。

鼓
勵
每
家
設
一
花
閱
或
栽
培
花
盆
，
美
化
社
區
璟
境

每
家
為
社
區
種
一
棵
樹
，
綠
化
社
區
璟
揖
。

。

調
杏
，
義
務
人
力
妥
善
調
配
有
效
運
用
。

詳
細
調
在
社
區
可
用
資
源
並
充
分
運
用

一 14。一

維
護
社
區
建
設

工
程
效
果
。

四

、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經
常
整
理
完
善
。

、
運
用
社
區
基
金
茲
，
息
收
入
即
時
修
復
。

、
如
過
工
程
損
壞
較
大
者
，
由
鄉
鎮
市
公
所
設
法
整
修
"

、
經
常
質
地
檢
查
工
程
維
護
成
果
。
一

、
參
酌
社
區
實
際
需
要
，
分
年
計
畫
增
建
社
區
基
礎
工
一

字
耳
。

、
寬
列
經
費
加
強
社
區
繼
續
發
展
工
程
。



一
七
、
輔
導
農
業
社
區
以
社
區
為
主
體
，
會
同
農
會
及
公
所
技
術
人
員
，
加
強
輸
一

一
聾
作
物
品
種
改
一
導
農
民
改
良
農
作
物
(
包
括
稻
作
、
茶
葉
、
村
桔
、
蔬
第
一

一
良
及
病
蟲
害
防
一
)
及
耕
作
技
術
並
肪
治
病
蟲
害
，
以
增
加
單
位
面
積
生
產
一

一
治
工
作
。
一
收
益
。
一

四
二
、
舉
辦
媽
媽
教
室
一
一
、
每
社
區
設
置
媽
媽
歡
室
一
班
，
每
月
至
少
活
動
一
次
一

一
活
動
。
一
。
一

一
一
二
、
按
期
舉
行
推
行
小
組
會
議
統
轉
規
割
輔
導
。
一

直
一
一
三
、
訂
有
活
動
計
童
及
各
項
活
動
單
元
。
一

點
一
一
四
、
活
動
成
果
符
合
實
際
需
要
參
加
者
很
踴
躍
。
一

﹒
悶
，
一

-
E

慚
一
二
、
組
織
長
壽
俱
樂
一
一
、
各
社
區
成
立
長
壽
俱
樂
部
並
究
實
各
項
設
備
。
一

理
→
部
。
一
二
、
經
常
集
會
活
動
每
月
慶
生
會
一
次
。
一

建
一
一
一
一
一
、
訂
定
年
度
活
動
計
畫
經
常
展
開
活
動
。
一

設
一
三
、
推
行
文
教
體
能
一
一
、
依
社
區
民
眾
志
趣
組
織
文
康
體
育
班
球
隊
加
手
指
導
一

一
康
樂
活
動
。
一
支
援
經
費
。
一

一
二
一
、
經
常
舉
辦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。
:
一

一
二
二

、
充
實
丈
康
體
育
設
備
(
園
書
室
、
播
音
站
、
桌
球
設
一

一
一
備
、
籃
球
場
)
。
一

一
一
四
、
洽
商
開
放
學
校
場
所
提
倡
體
育
康
樂
活
動
。
一

一
一
五
、
全
面
提
倡
社
區
全
民
活
動
。
一

一
四
、
組
織
社
區
童
子
一

一
、
已
成
立
社
區
童
子
軍
之
鄉
鎮
市
以
每
社
區
設
立
一
且

一
軍
。
一
之
目
標
項
說
，
尚
未
設
立
之
鄉
鎮
市
至
少
建
立
一
旦

一
一
二

、
充實
童
子
軍
服
務
露
營
裝
備
。

一

一
一
一
二
、
訂
有
年
度
活
動
計
聾
經
常
展
開
活
動
。
一

一
五、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一
一
、
實
踐
國
民
生
活
氯
知
及
遵
行
國
民
禮
儀
範
例
養
成
單

一
革
新
民
眾
生
活
一
良
社
會
風
氣
。
一

一
方
式
。
一

二
、
改
善
民
間
祭
典
活
動
倡
導
「
不
要
拜
拜
建
設
社
區
」
一

-
E

一
、
發
掘
好
人
好
事
，
敬
親
行
孝
楷
模
，
模
範
母
親
，
「
一

一
一
齊
家
報
國

」
示
範
家
庭
等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隆
重
褒
揚
一

一
六、
有
效
運
冉
社
區
三
、
充
質
文
康
體
育
設
備
整
臼
開
放
提
供
使
用
。
」

一
活
動
中
花
三
一
、
以
工
代
眼
方
式
儷
用
高
中
畢
業
優
秀
青
年
專
責
管
理
一

一
七

一-
Z
期
舉
辦
文
藝
康
樂
體
育
活
動
。

八七
。僱體克 來，社
用育實 休全會
專四社 閒面民

人項區 活提眾
管設文 動(昌編

一一旦盤墨一_o~盤
優前廿播每並.....，.....，借
秀項五音社負早媽導
育設萬站區貴操媽社

年施元、一指班合區
乙完，國律導」唱文
名偏不書克及、固康
專，足室實支「」體
貴經額、文援登、育
管常自桌康活山「活

理開簿球體動健土動
。放。設育經行風，
辦備設費隊舞依
理等備。」班社

社所， 、」區
區需包 「、民
活經括 各「來

動費社 種戲志
者由區 球劇趣
准本籃 隊社組
予府球 」國織
僱輔場 等」社

用助、 '及區

工
作
成
果

一
、
新
發
展
社
區
成
果•• 

七
十
二
年
度
新
發
展
社
區
統
計•• 

L
七
十
二
年
度
新
發
展
社
區
二
個
。
Z
所
屬
村
里

.• 

共
二
個
村
旦
。
q
山
社
區
總
面
積.. 

八
﹒
三
O
六
一
平
方
公
里
。
A
U社
區
總
戶
數
.• 

三
五

九
戶
。
&
社
區
總
人
口
數

.• 

一
、
八
七
六
人
。

二
、
列
入
分
年
計
畫
社
區
成
果
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第
二
年
(
均
年
度
)
社
區
統
計

.• 

L
七
十
二
年
度
建
設
卅
二

個
社
區
。
Z

所
屬
村
里
.• 

共
五
0
個
村
里
。
內
心
社
區
總
面
積.. 

六
0
.
八
一
四
七
平
方
公

里
。
4
社
區
總
戶
數

•• 

二
九
、
八
四
七
戶
。
丘
社
區
總
人
口
數.• 

一
一
一
二
、
九
三
五
人
。

一
一
一
、
未
列
入
分
年
計
畫
社
區
成
果

七
十
三
年
度
未
列
入
分
年
計
量
社
區
統
計•• 
L

七
十
一
年
度
以
前
建
設
社
區
數

一
九

一
個
社
區
。
么
社
區
總
面
積•• 

四
三
四
﹒
九
一
九
五
平
方
公
里
。

n
a社
區
總
戶
數
.. 

二
。

五
、
六
六
O
戶
。
4

社
區
總
人
口
數.. 

一
、
一
五
七
、
三
八
八
人
。

At 

檢
討
與
建
議

本
縣
自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以
來
，
遍
關
「
省
頒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量
」
及
「
社
區
發
展

後
舖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聾
」
全
力
策
劉
推
動
，
經
各
級
工
作
人
員
的
努
力
及
民
眾
的
普
遍
響

應
，
已
收
到
豐
碩
的
成
果
，
站
就
本
防
年
度
發
展
狀
況
綜
合
撿
討
之
績
效
及
其
改
進
與
建

設
事
項
關
述
如
後.. 



一
、
七
十
二
年
度
為
執
行
社
區
發
展
後
總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章
第
二
年
，
由
於
政
府
的

悉
力
推
動
、
大
力
輔
導
使
得
社
區
民
眾
對
於
改
善
自
身
生
活
璟
揖
均
已
產
生
責
任
感
興
參

與
感
，
且
均
能
以
自
動
自
發
積
極
參
與
的
精
神
，
全
力
響
應
配
合
加
速
社
區
建
設
，
業
已

使
得
後
續
計
盡
收
到
良
好
讀
殼
。
二
、
舉
辦
一
系
列
的
社
區
工
作
幹
部
講
習
與
觀
摩
活
動

卅
三
梯
次
，
參
加
人
數
達
五
、
三
六
八
人
次
，
對
於
溝
通
觀
念
、
創
新
工
作
方
法
，
故
果

甚
佳
。
三
、
本
縣
中
和
市
秀
山
社
區
學
辦
全
縣
社
區
示
範
觀
摩
，
本
縣
各
鄉
鎮
市
前
來
質

地
參
觀
者
八
O
O
餘
人
，
以
示
範
社
區
實
驗
所
得
工
作
方
法
及
成
果
，
作
為
其
他
社
區
工

作
的
參
考
，
確
能
激
發
民
眾
深
切
領
悟
社
區
意
義
，
效
益
甚
彩
。
四
、
.
本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著
重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於
板
橋
市
沙
崙
國
小
舉
辦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活
動
，
由
各
湖
心
明

市
社
區
自
由
選
拔
派
隊
參
加
全
縣
共
卅
二
隊
參
加
，
人
數
達
壹
于
餘
人
，
對
倡
導
社
區
精

神
生
活
，
提
昇
生
活
情
趣
，
獲
得
社
區
民
眾
熱
烈
的
姐
響
。
五
、
童
子
軍
活
動
，
本
順
均

能
依
計
重
執
行
，
為
使
社
區
童
子
軍
活
動
更
為
活
躍
，
特
於
本
縣
綜
合
運
動
場
學
行
全
縣

社
區
幼
童
軍
大
會
，
參
加
人
數
連
兩
千
餘
人
。
以
訓
練
社
區
童
子
軍
工
作
經
驗
、
服
務
社

區
。
六
、
本
年
度
配
合
基
層
建
設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，
與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十
六
隘

，
俾
益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、
增
進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七
、
本
縣
七
十
二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配
合
縣
農
會
推
動
之
「
吾
愛
吾
村
」
計
畫
效
果
甚
佳
。
八
、
由
於
社
區
架
構
演
進
，

公
共
事
業
增
絮
，
現
有
鄉
鎮
市
公
所
人
力
本
已
不
侈
，
而
社
區
工
作
文
多
具
專
業
性
非
但

時
間
能
M
V熱
線
，
除
建
請
酌
情
擴
編
鄉
鎮
市
公
所
社
政
業
務
員
額
以
應
實
際
需
要
。
九
、
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除
對
捐
獻
金
錢
人
士
已
有
獎
勵
辦
法
外
，
其
奉
獻
人
力
者
對
社
區

發
展
之
貢
獻
，
並
不
亞
於
捐
獻
金
錢
者
，
因
此
建
議
對
出
力
人
士
亦
應
予
以
獎
勵
，
以
勵

來
諧
。
十
、
建
請
配
合
行
政
區
頓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修
正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法
令

或
重
新
編
印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童
工
作
手
助
。
十
一
、
建
請
都
市
型
態
兔
繼

續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以
便
節
省
經
費
，
建
設
偏
遠
地
區
社
區
。

臺
北
縣
樹
林
鎮
、
推
行
社
區
投
反
復
績
第
-‘ 
期
五
年
計
劃
工
作
的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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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鎮
位
於
畫
北
平
原
之
西
部
，
西
鄰
桃
園
龜
山
鄉
，
束
以
大
漠
漠
間
隔
與
土
故
鄉
、

板
橋
市
為
鄰
，
南
接
鶯
歌
鎮
、
三
峽
輯
、
北
界
新
莊
市
，
鮑
面
積
三
三
、
二
一
八
八
平
方

公
且
，
行
政
剖
分
二
十
四
旦
，
四
七
七
滯
，
總
人
口
八
三
、
二
六
九
人
，
鎮
民
生
活
樸
賢

、
勤
儉
、
耐
勞
性
情
淳
厚
，
大
多
以
直
為
棠
，
從
事
工
商
界
並
不
太
多
。
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，
木
鎮
為
應
地
方
建
設
需
要
及
改
善
鎮
民
生
活
璟
接
，
將
全
鎮
共
規

劉
為
十
四
個
社
區
，
至
七
十
年
度
立
全
部
完
成
，
因
鑒
於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建
設
的
過
程

，
更
是
持
積
性
、
長
遠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為
使
社
區
持
緝
發
展
並
配
合
今
後
社
會
需

要
，
本
所
遵
照
窒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緝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童
及
基
北
縣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後
舖
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監
執
行
要
點
、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成
果
維
龍
、
推
展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、
生
產

福
利
建
設
，
及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之
廣
大
推
展
工
作
。
其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成
果
如
下

•• 

L

為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、
積
極
克
質
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丈
康
體
育
四
項
設
備
(
如

籃
球
場
、
桌
球
畫
、
圖
書
室
、
播
音
站
)
等
。
可
的
目
前
四
項
設
備
完
成
社
區
，
計
:
相
園

社
區
、
圳
安
社
區
、
保
安
社
區
，
其
他
社
區
正
謠
步
器
設
中
。
q

山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已
設

十
四
個
，
參
加
老
人
計
一
、
O
八
七
人
，
各
社
區
舉
辦
老
人
活
動
，
計
二
八
次
之
多
，
對

老
人
健
身
運
動
器
材
及
文
教
版
樂
器
材
儘
暈
補
充
。
A
b社
區
活
動
中
心
設
備
，
補
充
日
光

燈
三
一
六
盞
，
電
風
扇
一
八
墓
，
電
化
教
育
一
設
備
乙
套
，
以
供
社
區
民
眾
作
正
當
活
動
場

所
之
用
。
5
.其
他•• 

社
區
鐘
塔
乙
區
、
籃
球
場
龍
洞
油
漆
整
修
場
地
計
三
處
。
a

社
區
媽

媽
教
室
活
動
及
服
務

•• 

@
近
年
來
推
行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，
改
進
家
庭
教
育
，
使
學
位
教
育

、
社
會
教
育
、
家
庭
教
育
三
者
合
為
一
體
，
社
會
才
能
繁
榮
進
步
，
國
家
民
族
才
能
富
強

康
樂
。
@
本
鎮
共
設
媽
媽
恥
臥
室
十
四
班
，
參
加
人
數
約
五
六

O
餘
人
，
每
班
每
月
集
會
一

次
，
研
討
家
專
技
蝠
，
增
進
生
活
情
趣
。

俗
語
說
:
「
愛
國
必
先
愛
家
，
團
結
就
是
力
量
」
'
目
前
社
區
之
各
項
建
設
正
需
要

這
股
力
量
，
配
合
政
府
的
指
導
與
支
持
，
運
用
自
己
的
勞
力
，
和
智
慧
，
為
整
個
樹
林
社

區
未
來
美
景
奉
獻
一
切
，
力
量
，
完
成
社
區
發
展
，
後
轍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查
各
項
建
設
，
這

是
本
鎮
社
區
民
眾
共
有
的
體
認
和
目
標
。




